
成都医学院仪器设备借用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：1.教学仪器、设备一律不得借给个人用于与教学、科研无关的用途。 

2.借用时间超过 6 个月以上，均要报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核备案。 

借入方负责人填写借用申请 

二级学院领导签署意见后， 

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核 

填写借用单、注明归还日期，借入方责任人签字 

及时填写设备使用记录 

按期归还，借入、借出双方验收并

签字，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。 

借出方部门负责人同意 

 

校领导核准 

学校内部借用 

二级学院领导核准 

校外单位借用 
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核 


